
《海盐县“盐途畅行”通行券实施方案（修订稿）》的起

草说明

（海盐县交通运输局 2024年 4月）

一、起草背景

为进一步加大交通惠民力度，切实缓解海盐境内公路建

设带来的交通拥堵，充分发挥高速公路通行效能，提升人民

群众交通出行效率，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，提高人民群众对

“盐途畅行”高速通行优惠补贴政策满意度，拟对海盐境内

及海盐至嘉兴市区高速公路通行优惠补贴方案进行修订。

二、起草过程

今年 2 月期间，我局向县分管领导汇报了“盐途畅行”方案

修定事项，县分管领导同意修订，要求及时开展相关修订工作。

3 月期间又多次向县分管领导汇报修订方案及具体测算依据。4

月 18 日，经向县主要领导汇报后，要求我局进一步调整修订方

案内容。4 月 19 日，县主要领导同意调整后的修订方案。

三、议题主要内容

《海盐县“盐途畅行”通行券》（修订稿）新增补贴对象、

增加补贴额度。主要修订内容如下：

（一）补贴对象

1.原方案中“海盐认定的 F类及以上高层次人才的非海

盐籍车辆”修改为“海盐认定的 G类及以上高层次人才的非

海盐籍车辆”；

2.新增“镇（街道）认定的企业名下车辆”；



3.新增“以家庭为单位且车辆使用者在海盐工作、创业、

生活或海盐认定的 G 类及以上高层次人才的非海盐籍车辆”。

（二）补贴额度

原方案中每满 5 元兑现 5 元，单次最高不超过 30 元调整

为按照实际结算金额兑现，单次不超过 35 元。

四、补充说明内容

本方案自 2024 年 6 月 1 日起实施，活动时间为 2024 年

6 月 1 日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。


